
樓宇單位擁有人的書面同意

致：房屋局分間單位專責小組

*本人／本公司為下述樓宇單位的*擁有人／其中一名共同擁有人，現

同意申清仁（*香港身份證／護照／商業登記號碼：A123XXX(7)）根

據《簡樸房條例》（第 658 章）就下述*樓宇單位／樓宇單位內的分間

單位，提出*寬限期登記／簡樸房認證／簡樸房認證續期申請。 

樓宇單位地址：__香港東區香港街 222 號簡樸大廈 3 樓 8 室 

*簽署／公司蓋章： 已簽署

*姓名／公司名稱： 翁祐仁

*香港身份證／護照／商業登記號碼： A234XXX(8)

日期： 1/3/2026 

* 請刪去不適用者


